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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林海龙

“书包、笔记本、铅笔盒、卷笔刀、水彩笔，还有啥没

拿的吗？”“还有咱法院的宣传图册。”2月18日，开工第

一天的午休时间，景宁畲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

毛芳芳和干警潘龙敏整理了一份新年礼物，准备启动每

年节后开工的“固定项目”——走访司法救助帮扶对

象。今年的走访对象，是标溪乡章标村7岁的涛涛（化

名）。

刚走进章标村，涛涛就向他们飞奔而来。眼前的

他，穿戴整齐干净，脸上挂着笑。“涛涛，好久不见呀！”毛

芳芳轻轻搂着涛涛，递上了新年礼物。随后，潘龙敏边

翻宣传图册边向涛涛介绍法院工作，还邀请他有时间到

法院体验当一名“小法官”。

看着亲切的毛芳芳和潘龙敏，涛涛打开了话匣子，

“这次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8分！”“好棒，要继续

加油哈！”毛芳芳和潘龙敏鼓励道。

涛涛曾是个不幸的孩子。他的父亲患有癌症，因为

在工作中不慎被切割机割伤右足，住院治疗花费近10

万元，入不敷出，于是到景宁法院起诉雇主，要求其支付

医药费、赔偿损失。法院判决雇主赔偿15.7万余元。不

久，涛涛父亲申请了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并不顺利，年逾八旬的雇主账户存款不到

1万元，名下也没有其它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陷入执行

不能的困境。另一边，涛涛一家也不容易。2016年11

月，涛涛的母亲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之后，涛涛父亲病

情加重，2018年11月不幸去世。

那时，涛涛的爷爷奶奶都已90多岁，体弱多病，无

力抚养涛涛；大伯有两个孙子，二伯有残疾，同样不适合

抚养；三伯刘兴（化名）在景宁县城做小本生意，家庭条

件相对较好，于是主动承担起涛涛的监护责任。但他的

生活压力也不小，儿子在外务工，到了要结婚的年纪，开

销也很大。

2019年11月，刘兴了解相关政策后带着涛涛到景

宁法院申请司法救助。法院立即核实情况，并上报县委

政法委，县委政法委搜集资料后上报至丽水市委政法

委。最终，三级联动帮涛涛争取到10万元的司法救助。

当时的涛涛未满六周岁，如何保证监护人刘兴把这

笔钱真正用于涛涛的成长？经多方商议，县委政法委要

求刘兴申报涛涛的年度开支预算，按年度支付司法救助

金。由于第一年要准备涛涛上小学、重新租房等事宜，

最终决定2019年度为他们发放4万元救助金，剩余6万

元按照每年1.5万元的标准分4年发放。这之后，毛芳

芳他们一直牵挂着涛涛。

当天，了解了涛涛的学习情况后，见刘兴不在家，毛

芳芳和潘龙敏给他打了电话。“涛涛还没开学就先留爷

爷奶奶家，趁过年人多，我正月初五就回县城开店了。”

刘兴说。

和涛涛合了影，毛芳芳他们决定去县城刘兴租的房

子里看看。“这几天生意还不错。”见到毛芳芳他们，刘兴

开心地说，房子虽然是租的，但涛涛终于有了能安心学

习的地方。

“涛涛能健康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结束回访，

毛芳芳和潘龙敏放心了。等走出刘兴家一段路后，他们

回头发现，刘兴还站在出租房门口，向他们挥着手……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赵艳 沈梦兰

农历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嘉善西塘的大街小巷还

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司法所所长鲁明强刚一上班，

就迎来了两名“客人”。

“客人”脸上的神情与欢乐的节日氛围有些格格不

入：中年女士一脸愤怒，年轻小伙灰头土脸。

小伙子姓宋，大学刚毕业，去年年底应聘到嘉善的一

家高新科技企业工作。春节假期，小宋响应号召，选择留

在嘉善过年。哪想到年假到了尾声，却发生了意外。

正月初六晚上，小宋独自坐在出租房的沙发上刷手

机。手机没电了，他接上电线充电，自己则迷迷糊糊睡了

过去。半夜，小宋感觉周遭热乎乎的，睁眼一看，傻了：沙

发着火了，屋子里冒着浓烟，窗帘、家具也都遭了殃……

所幸发现及时，消防员赶到后迅速将火熄灭，也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出租房里头已是面目全非。

经过消防部门认定，火灾是私拉电线引起的。而这

电线，正是春节期间小宋为了方便给手机充电，自己买

材料接的。

大过年的，房子被这么“火”了一把，房东陈女士实

在气不过。正月初七一大早，彻夜未眠的她揪着小宋来

到西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既是司法所所长也是人民

调解员的老鲁接待了他们。

“小年轻私拉电线，一个不留神烧了我的房子，我报

了警。警察和消防都很明确地说责任在他，我要求他赔

偿我的损失。”陈女士一边说，一边出示了火灾现场照片。

老鲁一看，的确烧得蛮厉害，屋子全熏黑了，家具烧

掉了几件，玻璃爆裂，地上全是水。再看了眼被陈女士

揪着来的小宋，一副犯了错的模样，一声不吭。

老鲁从事司法行政工作30多年，了解事情经过后，

心里就有了谱。他先把惊魂未定的小宋带到另一个房

间，安慰起来：“出门在外，要注意自身安全，用火用电要

特别留意。正月初三，我才调解了一个在出租房里烧

烤，结果命都送掉的案子。你真的要庆幸，已经是不幸

中的大幸了。你爸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吗？”

得知小宋父母已经知道火灾一事，老鲁建议他给父

母报个平安，“他们肯定也吓坏了，你打个电话，让他们

安心。”

小宋马上拨通父母的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很安全，

正在司法所和房东谈赔偿事宜，调解员很亲和，让他感

觉心里很踏实。小宋的父母听了，主动要求和老鲁通电

话：“这孩子内向，第一次在外头过年，结果出了这样的

事，还好人没事。赔偿的问题，麻烦你们帮忙调解，我们

愿意赔的。”

了解了小宋方面的赔偿意愿后，老鲁又找到陈女

士，表达了小宋方面的态度，也希望为人母的陈女士能

将心比心，对独自在外打拼的小宋多一些宽容。

案情明确，工作到位，调解进展顺利。当天上午，双

方接受了老鲁的调解建议，并签署了调解协议：由小宋

找专业维修人员对受损房屋进行修复，恢复原状，费用

由小宋方负责，对不能修复的电器、家具，估价后折旧进

行赔偿。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钱江

“陈某醒了，已经从ICU出来了。”18日节后开工第

一天，安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叶磊接到消息后，立

即和同事赶往医院，他们要去录一起“离奇”案件的口

供，陈某正是案件的当事人之一。

叶磊他们赶到安吉县某医院时，陈某正躺在床上，

脑袋上缠着纱布，似乎还未完全清醒——前几天，他脑

袋里的一块弹片刚被取出来。

陈某为何会“中枪”？警方正是为此而来。

陈某记得，2月9日晚上10点多，他和朋友严某到

安吉天子湖附近一农田里的鱼塘盗鱼。这个鱼塘的鱼

苗放下去5年，从未收过网。眼看春节将至，两人准备

“捞”点鱼过年。

鱼塘周边，林草茂密，陈某一步步深入鱼塘，将网铺

在塘底。“我去方便一下，马上回来。”在岸上望风的严某

留下一句话后就离开了。

“砰——”忽然，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也让蹲

在草垛里的严某吓得抖了抖。听见几个男人大喊“打中

了，打中了”，他心里一紧，以为鱼塘主抓到陈某了，提起

裤子就冲到电动车上，一溜烟跑了。

彼时，鱼塘里的陈某只觉得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捂

着脑袋爬上了岸，“我以为鱼塘主来抓人了……”他不敢和

对方多打照面，对方询问有没有事时，他连连摆手，走了。

“不是兔子，我们打到人了！”就在陈某摆手时，问他

话的人说了这样一句。

这人叫王某，是非法狩猎团“成员”。就在1小时

前，王某和应某、储某在好友郑某家小聚，随后有人提议

去狩猎。

原来，储某有一把自制气枪，经常召集好友非法狩

猎。前阵子，他们狩猎过几次，成果颇丰，有野兔、雏鸡、

麻雀等，全都成了桌上美食。

当晚，一伙人驱车前往天子湖，拿着热成像仪扫瞄

枯草堆。见其中有只“野兔”，储某扣动了扳机，“野兔”

应声而倒。等他们走近一看，才发现一名男子捂着头，

鲜血顺着指缝滴到地上。

他们赶紧问对方有没有事，可对方却不愿多说，自

顾自摆手走了……

陈某说，自己受伤后，迷迷糊糊的，后来坐在路边。

直到有路人经过，才帮忙报警、叫了救护车。

警方很快介入调查，当晚便抓获陈某好友严某，以

盗窃依法行政拘留其5日。次日，警方抓获涉嫌非法狩

猎的嫌疑人储某、郑某、应某、王某，4人对非法狩猎及

过失致人受伤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陈某被送往医院后，就陷入了昏迷，无法录口供，警

方只能等待。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就传来了陈某醒来的

消息。

叶磊等人顺利录好口供后，赶回所里对案件做进一

步办理。目前，涉案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而陈某经

过手术，脑袋里的一块弹片已被取出，但子弹还留在里

面，需要进一步诊治。

非法狩猎者半夜撞上盗鱼者，以为是“野兔”
脑袋中枪的他终于醒了

无父无母的他被司法救助后情况如何
节后“固定项目”让7岁男孩笑开了怀

小年轻私拉电线引发火灾
一番暖心调解，房东心里的“火”灭了


